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amr.gd.gov.cn/gkmlpt/content/4/4049/post_4049237.html#2961)

附錄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纺织面料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的通告 

2022 年第 192 号

依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18 号），现将我

局制定的《纺织面料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予以通告。前期已发布同类产品的监督抽

查实施细则自本通告印发之日起作废。广东省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开展产品质量监督抽

查工作时可参照执行。

附件：广东省纺织面料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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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东省纺织面料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一、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

数表等方法产生。

每批次产品抽取样品 2 组，每组样品 1 米。其中， 1 组作为检验样品， 1 组作为备用样品。

二、主要检验项目及检验项目属性划分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强

制

性

非

强

制

性

重

要

项

较

重

要

项

次

要

项 

1 甲醛含量 GB/T 2912.1-2009 ● ● 

2 pH 值 GB/T 7573-2009 ● ● 

3 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 
GB/T 17592-2011 

GB/T 23344-2009 

● ● 

4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 ● 

5 耐酸汗渍色牢度 GB/T 3922-2013 ● ● 

6 耐碱汗渍色牢度 GB/T 3922-2013 ● ● 

7 耐干摩擦色牢度 GB/T 3920-2008 ● ● 

8 耐湿摩擦色牢度 GB/T 3920-2008 ● ●

备注： 

1.本色及漂白产品不考核色牢度、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 

2.色牢度采用单纤维贴衬。 

3.pH 值的测定用 0.1 mol/L 氯化钾溶液作为萃取介质。 

4．安全类别按产品实际用途确定，对不能确认产品类别的按 GB 18401-2010 C 类考核。

三、判定规则

（一）依据标准 

GB 18401-2010《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GB 31701-2015《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 

GB/T 3920-2008《纺织品色牢度试验耐摩擦色牢度》 

GB/T 3922-2013《纺织品色牢度试验耐汗渍色牢度》 

GB/T 5713-2013《纺织品色牢度试验耐水色牢度》 

GB/T 7573-2009《纺织品水萃取液 pH 值的测定》 

GB/T 2912.1-2009《纺织品甲醛的测定第 1 部分 :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 (水萃取法 )》 

GB/T 17592-2011《纺织品禁用偶氮染料的测定》 

GB/T 23344-2009《纺织品 4-氨基偶氮苯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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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

明示质量要求。

（二）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抽取的样本所检项目未检出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

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当被检样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优于监督抽查实施细则中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样品

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当被检样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劣于或不包含监督抽查实施细则中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

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当被检样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劣于或包含监督抽查实施细则中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

应以被检样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如相应检验结果不符合相关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在检验

报告中予以说明；

当被检样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不包含监督抽查实施细则中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指

标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中作出说明；

当被检样品未能提供有效的企业标准时，按相关国家或行业标准进行判定；

当被检样品标签标识中执行标准信息和产品类别信息不明或有误，影响检测和判定时，

可根据相关强制性标准要求，同时结合产品特点等信息判断和选择相关标准进行检验，并应在

检验报告中作出相关说明；

按照产品质量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判定。

检验中发现因样品失效或者其他原因致使检验无法进行的，检验人员应如实记录，并提

供相关证明材料，报送组织监督抽查的市场监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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